
凉山州会东县小街一期风电项目风电机组设备采购

招标公告

1 招标条件

1.1本招标项目凉山州会东县小街一期风电项目已由四川省发展

和改革委员会以川发改能源【2021】483 号文批准建设，项目业主为

四川省能投会东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，建设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及银

行贷款，项目出资比例为 20%:80%。招标人为四川省能投会东新能源

开发有限公司。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对该项目的风电机组采购进

行国内公开招标。

1.2 本招标项目为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，

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（招标事项核准文号为川发改能源

【2021】483号）的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。招标人选择的招标代

理机构是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。

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

2.1 建设地点：凉山州会东县

2.2 建设规模:本项目工程总装机容量 160MW，年上网电量 46065

万 Kw.h,风电场主要有 40 台 4.0MW 风电机组、6回集电线路、升压站

建设及交通道路等部分组成。

2.3 招标范围

本项目招标人提供 40 个机位。要求投标单机容量为 4.0MW 直驱

机型，叶轮直径不小于 165m。同时要求单位 MW 的扫风面积不低于

5342m
2
/MW（计算公式：(叶轮直径/2)^2×3.14÷单机功率 ，叶轮直

径单位为 m，风机功率单位为 MW）、轮毂高度不低于 100m，且必须



是全新制造、技术先进、性能稳定、安全可靠、包装完整，并能满足

工程所在地高海拔、高寒冰冻、高湿度、雷暴多发等运行环境要求的

成套并网型风电机组及相关服务（含 5年的质保期服务）、吊装工具、

专用工具、随机备品备件和易耗品等。

2.4 交货地点

凉山州会东县小街一期风电项目现场相应的各风机机位或业主

指定地点；

2.5 交货期

2023 年 1月 20 日完成全部成套风机供货，具体供货时间以招标

人生产通知为准。

2.6 标段划分

一个标段。

3 投标人资格要求

3.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：

（1）投标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截止时间具有累计 100 台及

以上的单机容量 2.0MW 及以上的风电机组供货业绩或具有累计 40 台

及以上的单机容量 4.0MW 及以上的风电机组供货业绩。

（2）投标机组须通过设计认证、型式认证、高电压穿越实验报

告、低电压穿越实验报告，若未取得型试认证、高电压穿越实验报告、

低电压穿越实验报告的需承诺在交货前提供。

（3）投标人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且有效的企业

法人，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权利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。

3.2 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法人，母公司、全资



子公司及控股公司，不得同时参加投标。

3.3 如近年来，投标人法人机构发生合法变更或重组或法人名称

变更或设立控股公司时，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来证明其资质、业绩、

财务状况、人员情况及其他相关事项的继承性。

3.4 本项目不接受风机混排的方式的投标。

3.5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4 招标文件获取

4.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，请于 2022 年 03 月 15 日开始登陆全国

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四川省）（http://ggzyjy.sc.gov.cn/）“国家投

资建设工程类项目系统登录入口”，通过数字证书免费下载招标资料

（招标文件、工程量清单、施工图纸等）。

4.2 招标人不提供其他任何报名和招标文件获取的方式。

5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

5.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（投标截止时间，下同）为 2022

年 04 月 07 日 09 时 00 分，地点为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

易服务中心（成都市青羊区鼓楼南街 101 号丰德成达中心 7层）本项

目开标室。

5.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，招标人不予受

理。

6 招标公告发布的媒介

本次招标公告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四川省）网站、四川省

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网站(发布公告的所有媒介名称）上发布。




